
第 1 頁，共 4 頁 

106 年第 4季公共工程停工終解約異常標案(交通部、臺北

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宜蘭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栗縣

政府、雲林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蓮縣政府)督導會議 

壹、 時間：107年2月13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會第2會議室 

參、 主持人：黃副處長順昌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黃志興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會議簽到表 

伍、 主辦單位報告： 

陸、 會議結論： 

一、 為加速工程執行、提供必要協助，本會每月篩選進度落後

20%以上異常案件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施工查核重點

案件，請主管機關配合辦理。 

二、 為促使異常案件儘速執行，同一案件若經本會連續3季於

本督導會議平台列管為停工終解約案件者，將函主管機關

加強控管，並請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，同時副知審計部。 

三、 為加強終解約案件後續處理作為及時程掌握，本會已於公

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增加「終解約後逾1年未再重新發包

標案清單」，除供各主管（辦）機關自主管理外，並提供

審計部監督、稽查之參考，爰請各主管機關加強督導相關

類案執行情形。 

四、 本次會議個案檢討如下： 

【停工案件】 

(一) 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捷運工程處「臺灣桃園國際機場

聯外捷運系統暨延伸至中壢火車站建設計畫CM01區段

標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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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為部分停工，與本會議列管之全面停工標的不同，請

主辦機關釐清本工程若屬部分停工，請於公共工程標案管

理系統執行進度欄位說明即可，爰本案解除列管。 

(二) 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「青海路段及九如路

段臺鐵鐵路地下化(明挖覆蓋)工程」： 

本案所餘工項需俟高雄(含左營、鳳山)計畫第一階段預定

107年8月通車後方可施作，後續本會仍持續列管，除特殊

情形外，於第一階段通車前，主辦機關可不需再出席報告。 

(三) 宜蘭縣政府工務處「宜蘭地區污水下水道工程(開口契約)
第四標」： 

本案因工安問題停工，主辦機關已於107年2月7日提送復

工計畫予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北區職業安全衛生中

心，請主辦機關積極追蹤後續審查情形，儘速完成復工事

宜。 

(四) 臺中市教育局(國小)「臺中市東區成功國民小學老舊校

舍拆除重建工程」： 

本案已於107年1月29日復工，並完成登錄於工程標案管理

系統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 

(五)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「關西鎮育賢街道路連接工程」： 

本案因民眾陳情抗爭辦理變更設計，及監察院調查列管案

件等因素停工。為協助本案復工，吳政務委員澤成將於近

日邀請相關單位至現場會勘並召開研商會議，請縣府有關

單位協助提供會議所需資料，俾利會議進行。 

(六) 苗栗縣政府「苗栗縣後龍鎮新港高級中學校舍新建(統包)
工程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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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106年1月25日督導會議結論暫時解除列管，惟因尚

未結案，本會仍納入本次統計資料。 

(七) 苗栗縣政府水利處下水道科「苗栗縣後龍鎮污水下水道

第一期管線工程(第三標)」： 

本案因路權及管遷問題辦理停工，請縣府積極向公路總局

請求路權申請之協助。另管遷部分亦應邀請涉及同一水系

之管線單位共同現勘討論，以利後續管遷工序之規劃。 

(八) 雲林縣政府工務處「站區南側道路改善工程(北工區)」： 

本案已於107年2月1日復工，並完成登錄於工程標案管理

系統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(九) 雲林縣政府工務處「站區南側道路改善工程(南工區)」： 

主辦機關表示徵收計畫書將於107年2月底前送內政部審

核，預計於107年2月27日前就可施作部分先行復工，請主

辦機關依預定時程協助廠商復工。 

(十) 雲林縣政府水利處「牛挑灣溪排水系統-烏麻園中排(A2)
抽水站工程」： 

主辦機關表示原設計反循環基樁，因地質問題變更設計為

預鑄混凝土基樁（PC樁），預計可於107年3月10日前復工，

請縣府督促主辦機關依規劃時程辦理復工。 

(十一) 屏東縣萬巒鄉公所「萬巒鄉環保多元葬法配合興建

骨灰存放設施」： 

本案已於107年1月15日復工，並完成登錄於工程標案管理

系統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(十二) 屏東縣政府水利處「武洛溪大仁支線排水改善工程

(0k+450-2k+278)併辦土石標售」： 

本案已於107年1月29日復工，並完成登錄於工程標案管理

系統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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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 屏東縣政府水利處「中林排水(第二期)改善工程併辦

土石標售」 

本案已於107年1月31日復工，並完成登錄於工程標案管理

系統，同意解除列管。 

 

【終解約案件】 

(一) 花蓮縣政府建設處「吉安鄉北昌村、勝安村分支管網及

用戶接管工程(第一標)(已解約)」： 

本案重新發包施作數量，經主辦機關107年2月6日會議討

論，已要求監造單位修正後於107年2月底提送，並預定107
年4月至5月間上網發包，請主辦機關加速後續審查作業，

儘速上網招標。 

(二) 花蓮縣政府建設處「吉安鄉北昌村、勝安村分支管網及

用戶接管工程(第二標)(已解約)」： 

本案主辦機關依履約爭議調解成立書建議由原廠商繼續

施作，並與施工廠商協調預定107年4月辦理復工，請主辦

機關儘速完成施作數量之核定作業，俾利施工廠商據以施

作。 

(三) 臺北市政府「新莊蘆洲線/南港東延段機電系統/臺北捷

運公司車載設備/數位無線電/自動收費系統工程(已解

約)」： 

本案主辦機關已確定分為5標，並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

理，已請廠商於107年3月8日前報價，後續將賡續辦理比

價或議價程序，預定107年5月完成，請主辦機關依規劃期

程辦理。 

柒、 散會(下午3時30分) 


